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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06/99-00及CB(2)219/99-00號文件 ]

1999年 7月 6日及 7月 23日會議的紀要獲得確認
通過。

II. 政府當局建議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政府當局建議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政府當局建議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政府當局建議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立法會CB(2)213/99-00(01)、CB(2)241/99-00(01)及
CB(2)245/99-00(01)號文件 ]

就條例草案附表 5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立法會CB(2)213/99-00(01)號文件 ]

2.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應主席所請，向委員簡介政

府當局建議就條例草案附表 5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

酒牌局可決定會議程序及牌照申請程序和格式

3.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在《應課稅品 (酒類 )規
例》加入新訂條文第 14A條，賦權酒牌局決定其會議程序
及申請程序。李永達議員詢問現有的酒牌局現時採用何

種程序，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告知委員，現有的酒

牌局及兩個臨時市政局轄下其他委員會，均採用了其所

屬臨時市政局的常規內所訂的程序。由於日後成立的酒

牌局是獨立的法定機構，因此有需要讓其決定本身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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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序及申請程序。李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提供有關

規則的樣本，供日後成立的酒牌局依循。政制事務局副

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會建議酒牌局在決定其會議

程序及申請程序時，參考現有的酒牌局的做法。她補充，

在新架構下，為現有的酒牌局提供服務的秘書處職員會

盡量留任，以便維持酒牌局運作的延續性。

酒牌局的設立及組成

4.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修正《應課稅品 (酒類 )
規例》的擬議條文第 2A(2)、 (3)及 (4)條，增設酒牌局副
主席一職，並清楚訂明酒牌局的組成方式。委員察悉酒

牌局將僅由非公職人員組成，而政策局局長將會委任一

名法律顧問。

5. 李永達議員詢問條例草案有否訂定任何條文，

以便委任區議員加入酒牌局。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

表示，政府當局定會委任社會各界的代表如區議員加入

酒牌局，但卻認為並無需要在法例中訂明有關的安排。

她補充，酒牌局的會議將公開進行，而申請人大多會由

區議員陪同出席有關會議。李議員不贊同政府當局的論

點，並堅持應在法例中指明會委任區議員加入酒牌局。

但為避免任何可能出現的利益衝突，他建議作出一項安

排，使區議員不能參與來自其所屬地區的申請的討論。

李議員並指出，現有酒牌局的成員包括兩個臨時市政局

的議員，而新架構應保留此一特點。

6. 部分委員關注到建議中的酒牌局成員數目，可

能不足以應付數目龐大的新申請。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會

否設立數個審裁小組，以分擔酒牌局的工作。李永達議

員支持主席的建議。他表示酒牌局的成員數目應予增

加，使酒牌局可每月舉行會議，以加快處理申請事宜。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現行的《應課稅品 (酒類 )規例》
第 13(1)條規定，酒牌局須在每年 3月、6月、9月及 12月期
間以及在其他有需要的時候舉行會議，以處理發牌事

務。政府當局現建議修訂第 13(1)條，使酒牌局可按需要
隨時舉行會議。

7. 主席表示，他認為該條文的現行版本較為可

取，因其規定酒牌局須在每年的 3月、6月、9月及 12月期
間，以及在其他有需要的時候舉行會議。他關注到政府

當局建議的新訂版本會給予酒牌局太大彈性，使其可以

決定全年不舉行任何會議。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

示，建議的彈性安排是為了讓酒牌局可召開緊急會議，

處理特別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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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關於設立數個審裁小組的建議，政制事務局副

局長表示，酒牌局作為一個決策機構，必須確保作出貫

徹一致的決定。因此，由不同審裁小組就酒牌事宜作出

決定，並非可取的做法。她補充，政府當局不排除在酒

牌局經過一段時間的運作後，如有需要，會考慮增加酒

牌局成員數目的可能性。

9. 主席表示，酒牌局會議的法定人數規定訂得過

高，實屬不切實際。李永達議員對主席提出的關注事項

亦有同感，並表示酒牌局的決定倘由沒有參與整個聆訊

過程的成員作出，會對申請人不公平。李議員建議政府

當局參考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 (下稱 “上訴委員會 ”)的擬
議運作模式，或規定由出席有關聆訊的同一批成員作出

決定。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為符合公眾利益，

政府當局建議依循現有酒牌局的做法行事。儘管如此，

她答應考慮主席及委員提出的意見。

酒牌局可轉授權力及職能

10.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加入新訂條文第 13A
條，訂明酒牌局可將其權力及職能轉授予屬下的委員

會、其成員或任何公職人員，以便日後成立的酒牌局運

作暢順。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解釋，擬議條文有助加快處

理不具爭議性的申請。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陳榮燦議

員時表示，倘有關當局未有接獲對某項申請提出的反

對，該項申請即會被視為不具爭議性。

11. 主席表示，建議的轉授安排似乎頗為寬鬆，因

為有關法例已訂明酒牌局可以向其成員傳閱文件的方式

就申請事宜作出決定。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

鑒於酒牌局的工作量大，建議的條文旨在訂定若干行事

上的彈性，以便酒牌局運作暢順。李永達議員詢問由誰

人決定以傳閱文件的方式就某項申請作出決定。政制事

務局副局長表示，何種事務可予轉授，以及某項申請是

否應以傳閱文件的方式作出決定，均須由酒牌局作出決

定。她補充，法定機構獲賦予此等權力，是常見的做法。

上訴渠道

12.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訂明在 28天內向上訴
委員會提出上訴的時限，並規定酒牌局須就其決定及作

出該決定的理由，以書面作出通知，使申請人及其他曾

就有關申請表示關注的人或團體知悉酒牌局所作決定的

理由。關於 28天時限的計算方法，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表
示，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71條的規定，接
獲通知當日將不會計算在 28天時限之內。倘有關時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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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天是公眾假日、烈風警告日或黑色暴雨警告日，

該段時限應延長一天。

政府當局

13. 主席表示，擬議條文同時使用了 “通知發出
後 ”(notice is given)及 “接獲通知 ”(receiving notice)的語句，因
而可能會產生混淆，因此，他提請政府當局考慮由接獲

通知當日開始計算有關的時限。

14. 李永達議員亦詢問會以何種方式向受到有關申

請影響的居民作出通知。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

示，該條文已加入一項規定，訂明最少 20名在與申請有
關的處所的 400米半徑範圍內居住的人可提出上訴。民政
事務總署可協助通知有關的居民。

其他事宜

15. 委員亦察悉，政府當局將提出修正案，訂明牌

照的有效期，以及暫時吊銷、撤銷或拒絕發出牌照的準

則。

就條例草案附表 7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立法會CB(2)241/99-00號文件 )

16.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將會就

條例草案附表 7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察悉
建議的修正案均屬輕微及技術性質的修正。委員並無提

出任何疑問。

就條例草案附表 3進一步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立法會CB(2)245/99-00(01)號文件 )

17.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及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向委員

扼述政府當局因應委員提出的更多意見，就條例草案附

表 3進一步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康樂及文化服務費用

18.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進一步修正條例草案附

表 3，以便實行釐定康樂及文化服務費用的兩級制。民政
事務局副局長表示，第一類收費由民政事務局局長釐

定，並須經立法會以如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

程序審批。至於餘下的收費則屬於第二類收費，將由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訂定，並只須經財政司司長批准。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回應主席時表示，新訂的附表 16訂明
任何個人以公眾人士身份使用某些場地所應付的入場費

用，而就該附表作出的修訂須經立法會以如不廢除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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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審批。他指出，建議的附表並

不包括就使用此等場地內的設施及服務釐定收費的事

宜。

19. 陳榮燦議員詢問新訂的擬議條文第 124IA條會
否給予主管當局有關的彈性，以免除或調低會社、機構、

協會或其他組織的成員所應付的費用。民政事務局副局

長回應時表示，訂立第二類收費的目的並非讓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調高收費，而是提供調整收費的彈性，以提高

各個場地的使用率及推廣節目。根據建議的機制，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可調低收費或訂定不同的收費率，以提高

受歡迎程度較低的場地及節目的市場價值。

20. 蔡素玉議員詢問有關分配場地予各體育組織的

優先次序，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告知委員，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會就制訂優先使用場地的計劃，諮詢體育總

會及地區團體。體育總會將就指定若干場地供體育總會

使用的建議，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進行討論。他解釋，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將負責管理現有的康樂及文娛場地，

而外判建議則不包括釐定有關費用的權力。倘日後實施

的計劃需要在收費方面賦予營辦商一定程度的自主權，

政府當局會事先諮詢有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食物業規例》

21.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修訂 “介貝類水產動物 ”
的定義，以豁除刺身形式的及作為壽司的一部分的軟體

類動物或甲殼類動物，以及供不經烹煮而食用的蠔。政

制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李永達議員時解釋，當局會

採用區域市政局的附例作為《食物業規例》，該附例現

時所訂的 “介貝類水產動物 ”定義，只豁除受其他條文規
管的刺身及蠔。政府當局接納臨時市政局轄下公眾 生

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同意 “介貝類水產動物 ”的定義應同
時豁除軟體類動物或甲殼類動物，並相應提出修訂建

議。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答李永達議員時證實，刺身須

受到《食物業規例》中其他條文的規管。

III.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22.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告知委員，政府當局打算於

1999年 12月 1日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以便可及時向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提交有關的人手及財

政建議。主席就此提醒各委員，倘於 1999年 12月 1日恢復
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就恢復二讀辯論及提出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作出預告的最後限期，將分別為 1999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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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日及 11月 22日。在此情況下，法案委員會須於 1999
年 11月 12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他促請各委員盡早
提交擬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供法案委員會研

究。

IV.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3. 主席表示，香港 生督察會建議把新設立的 “食
物環境 生署 ”的英文名稱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 更 改 為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Department”，而委員已於上次會議席上要求政府當局研究
有關建議。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告知委員，政府當局已考

慮過國際間的做法，鑒於 “environmental health”一詞所涵蓋
的工作範圍遠較該署職責廣泛，已決定不採納有關建

議。

24. 鑒於委員在上次會議席上曾就此事表達不同意

見，主席建議較恰當的做法是由個別委員提出有關的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把食物環境 生署的英文名稱更

改為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Department”。李永達議員
表示，根據他在上次會議席上所得的印象，倘政府當局

決定不接納該項建議，主席會代表法案委員會動議有關

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然而，他並不反對以其個人

名義動議更改食物環境 生署英文名稱的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

25. 委員同意於 1999年 11月 5日 (星期五 )上午 9時舉
行下次會議，討論委員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

稿。

26. 會議於下午 5時 1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6月 26日


